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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區111年11月份區務會議資料

一、時間：111年11月17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二、地點：視訊會議

https://tpe.webex.com/tpe/j.php?MTID=m9d12a0610f84ec3a10a

c9e3b8bc1861a

三、主席：林明寬區長                紀  錄：吳翠西

四、主席致詞：略

五、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六、前次會議列管案件執行情形：無

七、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警察局大安分局：

本分局持續配合市府相關防疫政策執行及取締工作。

1.11月1日至7日大安區治安狀況:

(1)竊盜案(住宅)發生 0 件、破獲 0 件。

(2)詐欺案發生 3 件、破獲 2 件。

(分析發生案件類型：第一為 假投資 、第二為 假網拍 )。

(3)宣導事項：假投資案件持續發生，民眾勿信網路不明投資訊息。

2.11月1日至7日大安區交通狀況:

(1)A1(死亡)交通事故 1 件(路段: 敦化南路二段 )；A2(受傷)交通事故

49 件；A3(含息事寧人)交通事故 179 件，事故總發生件數 229

件。

(2)各項動態交通違規統計:

A.易肇事時段:以 16-18 時最多( 28 件)； 08-10 時次之( 18

件)。

B.易肇事路段:以 忠孝東路四段 最多； 辛亥路三段 次之。

(3)宣導事項:

A.切勿酒駕，飲酒搭乘大眾運輸或找代駕。

B.行人請走行人穿越道，勿任意跨越車道。

C.近期天候不佳，請確實開啟大燈並減速慢行勿超速。



2

（二）消防局大安中隊：

1.本區111年10月計發生14件火災，均未造成人員受傷。

2.本區111年10月出勤緊急救護1427趟，送醫計人1153次。

3.本區111年10月消防局辦理國小消防體驗日活動8件、計有1146名學童

參與，宣導成效良好。

4.宣導事項：瓦斯使用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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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1.110-111年臺北市大安區汰換非區花門牌專案進度報告：

2.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2種投票通知單業於11月9日交給區公所領

取。

（四）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

(1)我屬於哪類對象?該怎麼做? (11/14正式實施)

確診者
(5+n)

居家照護

5天

l 輕症個案可於加強型防疫旅館/集中檢疫所或自主防疫地
點(不含一般旅館)進行居家照護。

l 確診者隔離完5天後，第6天即為解除隔離日，不管快篩
結果為陰或陽都可以出門。

自主健康管理

n天

l 快篩陰性可外出，且後面就不用自主健康管理；如果一
直測出陽性仍可外出，但須維持自主健康管理，直到7
天後才可以解除。

密切接觸者

(0+7)
自主防疫

7天
l 11月7日起確診者之同住接觸者一律改為「0+7」，以最

後接觸日為第0天，隔日為自主防疫第一天。

(2)民眾使用 Covid-19家用快篩試劑檢測陽性，經視訊或現場門診醫

師確認通報後，系統發送之電子版確診者隔離通知書得以「醫師

診斷日」為隔離起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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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Covid-19確診者針對確診隔離通知書內容有所疑義(如隔離起訖

日與實際隔離狀況不符)，請確診者洽本市防疫專線2375-3728申

請更正。

(3)全國各級學校校園防疫措施(含幼兒園、補習班及課後照顧中心)：

教職員工及學生之家人或同寢室友確診，若有症狀則不到校；無症

狀，打3劑疫苗者採0+7，不足3劑疫苗者採3+4。

(4)密切接觸者 0+7 有哪些規範？

A.自主防疫期間外出前，需有 2 日內快篩檢測陰性結果，由衛生

單位提供2 歲以上接觸者4 劑家用快篩試劑。

B.自主防疫地點以符合1人1室(獨立衛浴)條件之自宅或親友住所

或旅館為原則。儘量避免接觸重症高風險對象(包括65歲以上長

者、6歲以下幼童、免疫不全及免疫力低下者等)。

C.有症狀請在家休息，如無症狀且有2日內家用抗原快篩陰性結果

才可外出、上班、上學，並應全程佩戴口罩。

D.有用餐需要，得於餐廳內獨自或與特定對象共餐。離開座位時

及餐點使用完畢後應立即佩戴口罩，外出期間有飲食需求可暫

免佩戴口罩，用畢後立即佩戴。

E.禁止前往醫院陪病、探病，建議延後非急迫性需求之醫療或檢

查，並避免前往長照機構。

2、肺炎鏈球菌疫苗及新冠肺炎疫苗接種：

(1)肺炎鏈球菌疫苗(全年皆可接種，一生政府僅免費補助一次)：

接種對象如下，需從未接種過 PPV23肺炎鏈球菌疫苗之長者：

年齡 設籍、身分限制 須帶證件

55-62歲(民國49-56年次) 設籍臺北市之原住民
1.原住民族身分證明文件

2.身分證、健保卡

63-70歲(民國41-48年次) 設籍臺北市 身分證、健保卡

71歲(民國40年之前出生) 無設籍限制 健保卡

(2)新冠肺炎疫苗：

A.Covid-19疫苗開放對象及接種方式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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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劑廠牌 追加劑可接種廠牌

AZ、高端、Novavax、
莫德納(含幼兒)、BNT(含幼兒、兒童)

次世代默德納、莫德納、高端、Novavax、AZ、
BNT(含青少年)

COVID-19疫苗接種限制與間隔時間

劑別 接種基礎第1劑
接種基礎第2、3劑

間隔4週
基礎加強劑

間隔4週
追加劑、第2追加

劑間隔12週
第3追加劑

間隔12週

對象

/
條件

1. 幼兒 BNT 疫

苗：滿6個月

至4歲(基礎劑

共3劑)
2. 幼兒莫德納疫

苗：滿6個月

至5歲
3. 莫德納疫苗：

滿6歲以上

4. BNT(兒童劑

型)疫苗：滿5
歲至11歲

5. BNT(成人劑

型)疫苗：滿

12歲以上

6. Novavax疫
苗：滿12歲以

上

7. 高端疫苗：

滿20歲以上

1. 成人完成接種第

1劑 AZ 疫苗與其

他廠牌疫苗第1
劑者。

2. 滿12至17歲者完

成接種第1劑
BNT、莫德納或

Novavax疫苗

者。

3. 滿5至11歲者：

完成接種第1劑
BNT 或莫德納

者。

4. 滿6個月至4歲
者：完成接種第

1劑幼兒 BNT
者。

5. 滿6個月至5歲
者：完成接種第

1劑幼兒莫德納

者。

1. 目前正進行

或 1 年內曾

接受免疫抑

制治療之癌

症患者。

2. 器官移植患

者/幹細胞移

植患者。

3. 中度/嚴重先

天性免疫不

全患者。

4. 洗腎患者。

5. 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感染

患者。

6. 目前正使用

高度免疫抑

制藥物者。

7. 過去 6 個月

內接受化療

或放療者。

8. 其他經醫師

評估因免疫

不全或免疫

力低下，可

接種基礎加

強劑者。

1.滿18歲以上者：

已完整接種2劑
疫苗者，可接種

BNT、莫德納、

Novavax、高

端、莫德納次世

代疫苗。

2. 滿12至17歲
者：已完整接種

2劑疫苗者，可

接種 BNT、
Novavax或次世

代默德納疫苗。

18歲以上者：已

完成第2次追加劑

疫苗接種者，可

接種莫德納、

BNT、Novavax、
高端、莫德納次

世代疫苗。

B.預約疫苗接種請使用本市或各醫院預約系統，臺北市政府每週皆

會於網站更新疫苗預約醫院門診清單(包含成人及幼、兒童)，網

址如下：https://reurl.cc/rDXM2r。

相關疫苗資訊亦置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官網

(https://health.gov.taipei/)/首頁/主題專區/疾病防治/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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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公費疫苗接種專區/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重要訊

息參閱。

C.於國外接種基礎劑者，請攜帶國外接種紀錄或相關證明至衛生所

或健康服務中心補登國外接種紀錄。如符合接種追加劑資格，可

帶國外接種紀錄、健保卡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到 COVID-19疫

苗合約院所接種疫苗。

D.若接種非世衛核准緊急使用清單中 COVID-19疫苗，視同無效劑

次，可於間隔最後一劑28天後，在國內先完成基礎劑接種，再依

規定接種追加劑。

(3)流感疫苗：為提供民眾更周全的保護力，111年公費流感疫苗順應

全球流感疫苗供應及使用趨勢今年採用四價流感疫苗，自11月1

日起提供50歲以上成人接種；11月份社區流感疫苗接種服務，相

關訊息公告於大安健康服務中心網頁

(https://www.dahc.gov.taipei/)及里辦公處。

(4)大安院外門診部接種說明：

A.為配合中央政策辦理 COVID-19新冠疫苗接種服務，大安門診部

疫苗接種時間調整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9:00~11:30提供肺炎鏈球

菌接種服務；每週一、二及五上午9:00~11:30提供流感疫苗接

種；每週一下午2:00~4:30提供新冠肺炎疫苗接種服務(依臺北市

疫苗預約平台公告為主)；週三、四上午9:00~11:30提供兒童常

規疫苗接種服務。

a.流感疫苗及肺炎鏈球菌疫苗：現場掛號或網路預約。

b.新冠肺炎疫苗：本市新冠肺炎 COVID-19疫苗接種登記系統預

約。

B.肺炎鏈球菌疫苗可與其他疫苗同時分開不同手臂接種，亦可間隔

任何時間接種，以利接種後反應之判別，請民眾務必攜帶

COVID-19疫苗接種卡、健保卡、身分證前往接種。

(5)大安區流感及肺鏈疫苗合約醫療院所請詳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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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登革熱加強宣導及防治

(1)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監測資料，全國截至111年11月1日登革

熱通報1,479例、確診50例境外(其中臺北市有6例)、20例本土(臺中

市2例、高雄市18例)為防治登革熱，提醒民眾仍應落實「巡、倒、

清、刷」，加強環境整頓與積水容器清除，避免病媒蚊孳生。

(2)若需長時間在戶外活動，請穿著淺色長袖衣褲，使用政府機關核可

含敵避(DEET)或派卡瑞丁(Picaridin)成分的防蚊藥劑；一旦出現疑

似登革熱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告知旅遊活動史。

4、成人預防保健：

(1)成人健檢：

服務對象(無設籍限制) 檢查項目

n 40歲以上未滿65歲民眾，每3年補助1次。

n 65歲以上年長者，每年補助1次。

n 55歲以上原住民，每年補助1次。

n罹患小兒麻痺且35歲以上者，每年補助1次。

n身體檢查、生化檢查

(血液、肝、腎檢查

等...)。
n尿液檢查及健康諮詢。

(2)B、C 肝炎防治：

A.終身補助1次，且無設籍限制。

B.服務對象：

(A)一般民眾：45-79歲。

(B)原住民：40-79歲。

(3)注意事項：

A.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監測資料，全國截至111年11月1日登革

熱通報1,479例、確診50例境外(其中臺北市有6例)、20例本土(臺

中市2例、高雄市18例)為防治登革熱，提醒民眾仍應落實「巡、

倒、清、刷」，加強環境整頓與積水容器清除，避免病媒蚊孳生。

B.攜帶健保 IC 卡及身分證至大安院外門診部或全國合約醫療院所

受檢(大安門診部抽血時間為每週一至四早上8時30分至9時)。

C.臺北市合約醫療院所請至網站

（https://ikh.tw/hnbd/ahs/index.asp#search）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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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癌症篩檢：

(1)鼓勵符合癌症篩檢資格者至各醫療院所接受檢查，有關4項癌症

篩檢資訊請至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https://reurl.cc/Qb5R6b)查

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近期推動肺癌早期偵測計畫，如欲參

與篩檢民眾可至國民健康署網站(https://reurl.cc/ERgjQ0)查詢可

提供評估及篩檢醫療院所。

篩檢內容 篩檢對象 備註

子宮頸癌篩檢

(每年1次)
30歲以上

*參加篩檢請記得攜帶身

分證、健保卡。

*職場、社團、活動等，

任一癌症篩檢達30人以

上即可申請駐點服務。

乳癌篩檢

(每2年1次)
45-69歲或40-44歲二等親內曾罹患

乳癌婦女

大腸直腸癌篩檢

(每2年1次)
50-74歲

口腔癌篩檢

(每2年1次)
30歲以上嚼檳榔（含戒檳者）或吸

菸民眾或18-29歲嚼檳榔之原住民

(2)開心篩·543活動：凡符合篩檢資格者，於111年8月起至活動截止

日，完成任一項癌症篩檢的臺北市民，即可參加刮刮樂活動；完成

一項篩檢可刮1次，完成兩項篩檢則刮2次，以此類推。詳情請參閱

連結網址：

https://2022.canceraway.org.tw/scr_eventInfo.php。

6、本中心提供極早期失智症篩檢量表，以早期發現及早治療，凡65歲

(含)以上之民眾，皆可至本中心服務台檢測，經篩檢量表分數≧2分

者，將協助轉介至特約醫院進行確診。相關資訊請洽林護理師

(2733-5831分機6260)。

7、長照2.0服務對象：【65歲以上衰弱者、55歲以上平地原住民、50歲

以上失智症患者、49歲以下身心障礙者】，大安區內有長照需求者

請協助通知各里段護理師協助轉介長照服務。相關資訊請洽徐護理

師(2733-5831分機6270)。

8、積極推動「失智友善社區」，期社區居民皆能具備失智友善理念，

增加對失智者的了解、減少歧視，透過鄰里支持及社區力量，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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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失智者居住的友善環境。歡迎大安區各單位及商家加入「失智

友善組織」的行列！相關資訊請洽林護理師(2733-5831分機6260)。

9、安心專線「1925」，是衛生福利部提供全國民眾心理諮詢服務的電

話專線；民眾可透過市話或手機撥打，安心專線提供全年無休、24

小時免付費之心理諮詢服務，協助民眾處理情緒困擾及心理壓力，

提供輔導、自殺評估、轉介醫療單位資訊、聯繫警察機關進行緊急

救援與及時阻止自殺危機案件。

10、臺北市新興菸品管理自治條例111年3月27日生效:新興菸品指加熱式

菸品及類菸品(如電子煙)；任何人不得販賣或供應新興菸品或其組合

元件予未滿18歲者及未滿18歲者不得使用新興菸品；菸害防制法第

15及16條之禁菸場所一併禁止使用新興菸品。

11、「動動流汗150 健康一定行！」，18歲以上成人及長者，養成動態生

活好習慣，每次活動至少10分鐘，每週累積150分鐘的中等費力活

動，就有健康益處喔！身體活動可以從零碎時做起，如等公車、工

作、休閒活動及做家事等；以最簡單、不受限的身體活動開始，再

找到適合生活習慣跟有興趣的活動，漸進的增加時間、強度及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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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安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月份

執行事項
11月

社會安全

網專案

一、個案研討會：11月22日召開，現列管1案。

二、區級聯繫會議：每四個月召開一次。

三、強化社區支持系統：

11月17、22日與臥龍里合作辦理社安網友善種子人員

訓練，並持續於社區拜訪，同步宣導社安網及友善種

子之理念。

直接服務

及方案/活動

一、直接服務

(一)111年10月諮詢案件200案。

(二)111年10月實際服務個案206案。

(三)111年10月受理街友通報10次、日間外展13次、夜訪

1次，轉回外縣市政府續處1案、送精神專科醫院1

案、協助自立1案。

(四)111年10月低收獨居長者列冊關懷147人。

(五)111年11月29日辦理無國籍兒少個案研討會。

(六)線上支援大安區級關懷中心。

二、方案及活動

(一)中心志工團提供獨老關懷，關訪11人次、電訪96人

次。

(二)持續辦理大安輪椅幼兒園，每週一、三、五下午舉

行，10月服務人次為196人次。

社區資源連結、

整合與策略聯盟

一、出席相關會議：

(一)11月2日參加臺中監獄受刑人保外就醫轉銜會議。

(二)11月2日參加遊民個案醫療處置研討會。

二、資源建構成果：

(一)11月12日由 TVBS 基金會及大安區教會捐贈全聯禮券

144份，提供區內弱勢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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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執行事項
11月

(二)接受宗廟、善心人士、元大金控、大安健康中心捐

贈白米、麵條、沙拉油、罐頭、生活用品等物資提

供予區內弱勢家庭使用。

(三)持續辦理愛心餐食方案，提供弱勢家庭餐食服務。

活動照片：

11年10月19日拜訪臥龍里里長，規劃

辦理友善助人技巧課程。

111年11月7日龍圖里里長反應建國南路

高架橋下有街友留滯，因地處位置偏

僻，並有樹林掩護，不易發覺。經社工

訪視後，已協助安置圓通居，後續轉戶

籍地新北市政府提供協助，里長亦協助

清理現場垃圾及堆積物。

（六）大安區清潔隊：

1.溝渠清疏：

111年10月份大安區溝渠清理成果如下表，本隊溝渠清疏後亦請當地里

長進行確認(如附件)，另汛期間除原排定之清溝勤務外，如遇氣象局

發佈豪、大雨、颱風等警報，亦請各分隊加強轄內易積淹水點周遭溝

渠巡清，本隊已針對區內易積淹水點加強巡查清理，已巡、清102處，

動員78人次、車輛25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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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0月份大安區溝渠清理成果統計表

條數 溝泥（噸） 溝土（噸） 總計

118.91 31.54 150.45

2.111年10月份共計執行建安、龍安、和安、住安、昌隆、龍泉、古風、

民炤、龍坡、古莊、敦煌、龍淵等14里之例行消毒，總計消毒面積約

70000平方公尺、95人次、21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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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工處(養護工程隊第六分隊)：

本分隊111年11月各項工作成果如下(統計至111.10.31)：

1.道路維護單一陳情、1999派工案件處理：單一陳情10件、1999派工8

件。

2.寬度8公尺以下道路改善案件(計畫性)：工程標案111年部分已於111年

1月6日開工，目前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83巷7弄(溝蓋或路面更新等5

案施工中)。

（八）公園處(路燈南區分隊)：

1.辦理南區分隊維管（大安、文山、信義等區）街道巷弄、公園(含河濱

公園)、高架橋樑、地下道、隧道及陸橋等照明設施，例行日夜間巡檢

作業，以維夜間通行安全。

2.111年度南區分隊路燈修復預約工程：於111年1月28日開工，辦理轄區

路燈器具線路更新等維護工作，施工進度81%。

3.111年度南區分隊路燈整建工程：於111年4月11日開工，辦理轄區路燈

架空線下地、燈桿汰換、基礎更新等，施工進度80%。

項目 內容 備註

路燈維護 490件
1999派工、電話、line 及行動

巡查通報

單一陳情案件 26件

路燈器具(燈桿)線路更新 器具更新：72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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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路更新：94檔

路燈開關箱檢查(複查) 229處

議會協調會案件 17件

會勘案件 44件

（九）公園處(園藝工程隊南區分隊)：

本分隊111年10月份各項工作成果如下：

1.辦理南區分隊維管（大安、文山、信義區）綠地、廣場與行道樹之管

理及維護施工等事項。

項目 內容 備註

單一陳情案件 104件
1999派工、電話、line 及行動巡查通

報、里長及市民通報

行道樹維護修剪 2052棵

議會協調會案件 21件

會勘案件 12件

（十）稅捐處大安分處

111年地價稅於11月1日開徵 多元繳稅方式真方便

地價稅於11月1日開徵，繳納期限至11月30日止。納稅義務人如仍未收到

繳款書或遺失繳款書，可透過「稅務視訊服務雲平台」或以電話、傳真、網路

等方式向該處所屬分處申請補發。

為方便民眾繳納稅款，本處已提供多元繳稅管道，除可持繳款書至金融機

構(郵局除外)、便利商店(限3萬元以下)臨櫃繳納外，亦可掃描繳款書上 QR-

Code，以信用卡、活期儲蓄存款、晶片金融卡繳稅，或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

網站線上查繳稅；亦可下載支援臺北市智慧支付平台(pay.taipei)繳稅業者

APP，掃描繳款書上三段式條碼，線上繳稅。各項繳稅方式可參考繳款書上的

繳稅說明或至該處網站納稅資訊/繳稅與退稅項下查詢。



16

民眾如果還有其他地價稅疑問，可就近向本處所屬分處洽詢，亦可撥打

0800-000321免付費電話或該處服務電話02-23949211轉分機181、182有專人為

您服務及解答。

(十一)本所各課室

課室
項

次
工作報告及宣導事項

民政課

一

選舉人(投票權人)名冊公告閱覽

11月8日(二)至11月10日(四)8:30-12:30，13:30-17:30

地點：本所10樓集會堂

二
市容會報(視訊會議)

11月17日(四) 10:00

三
里幹事暨社工員聯繫會報(視訊會議)

11月21日(一) 9:30

四
選舉日

11月26日(六)

五
第4次強迫入學委員會(視訊會議)

11月29日(二) 14:30

六
市容會報(視訊會議)

12月16日(五) 10:00

七
社會安全網區級會議(視訊會議)

12月16日(五) 10:30

八
里幹事暨社工員聯繫會報(視訊會議)

12月23日(五) 9:30

九

臺北市大安區111年度敦親睦鄰桌球友誼賽

12月24日(六) 9:30

地點：本所10樓集會堂，預計參與人數200人左右。

社會課 十 敬老愛心660宣導



17

經建課 十

一

承蒙各單位協助，本區已完成110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作業，大安

區普查所已於111年10月31日辦理撤銷。

兵役課

十

二

111年度兵籍調查之對象為民國93年次出生之役齡男子，申報時間

於111年10月5日上午10時至11月30日下午5時截止，至臺北市政府

兵役局之網站進行兵籍調查線上申報專區申報，不論是否為在

學、出境國外或是就讀軍警學校者，皆須線上申報，請各單位協

助宣導。

人文課

十

三

人口政策宣導：111年度人口政策措施宣導主題為「緣分務把握婚

育趁好年，男女齊攜手日日皆滋味」、「智慧新住宅老幼都自在，

無礙好生活城鄉均友善」、「培育新住民數位零距離，延攬好人才

厚植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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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持續宣導助你好孕3.0，相關服務與補助可至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官

網 婚 育 人 口 專 區 － 助 你 好 孕 查 詢 （ 網 址 ：

https://born.taipei/）。

秘書室、

人事室、

會計室、

政風室

無

八、提案討論：無

九、臨時動議：無

十、民政局區政督導員宣導事項：

(一)騎乘 YouBike可申請免費意外險，為重要福利政策，請各區公所受

理民眾申請「敬老/愛心悠遊卡」、補辦等相關事宜時，加強推廣並

注意以下事項配合辦理。

1.本市長者因數位落差，請託他人代為登錄 YouBike會員及保險所

需個人資料時，因資料誤植致使微笑單車公司資料庫登錄資料與

使用者資料不符，因此無法申請免費意外險理賠。

2.持卡人、騎乘人及被保險人資料必須一致，權益才完整，惟微笑

單車會員制較複雜，如民眾申請遇困難，人員無法快速排除者，

請引導致微笑單車站點。

3.提供推廣小卡4款供參，請區公所自行印製並協助發放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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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保持行政中立，里辦公處、里民活動場所不得張貼競選廣告或作為候

選人競選使用。固定里民活動場所如作為年底選舉投開票所使用，則設

置於固定里民活動場所內之里辦公處應先行遷移至其他適合場所，且為

便於場地布置，場所內與辦理投開票所作業無關之物品，亦應先行移

除。候選人申請各區區民活動中心為競選活動使用時，應確實依規定辦

理申請程序，且建物外圍不得設置旗幟或布條等廣告物，得於區民活動

中心一樓或梯廳張貼指示牌，以利辨識。

十一、主席結論：

（一）11月26日選舉當日，選務作業中心有聯絡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或主任

監察員了解現場情況必要時，請警察局大安分局惠予協助透過駐選

務作業中心警官即時機動通訊方式協請各投開票所警衛人員傳達與

回報。

（二）選務作業期間，有需要各區級機關協力之處請多予配合。

十二、散會（上午9時45分）


